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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高速行驶突遇铁管
2010年4月1日，一房产公司驾驶员驾

车行驶在沪杭高速公路上时，与路面上一根

钢管相撞，汽车右侧前后轮胎及铝圈损坏。
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认为自己付费上高速，
已和高速公路公司形成合同关系，高速公路
公司未及时清除路面异物，未履行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

法院认定，被告高速公路公司举证已证
明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规定，履行了日常养
护，确保公路安全、畅通义务，被告并不存在
违约行为。

杭州市中级法院民一庭审判长傅东红：
司机与高速公路公司并无固定、详细的

合同签订。所以，当事人应从侵权方面起诉高
速公路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

26条、《浙江省高速公路运行管理办法》第8
条都规定，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公司应对公路
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保证其处
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
定，经营管理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
人伤害，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由第三人造成他
人损害的，则由第三人承担，如果经营管理者未
尽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相应补充责任。

案例2：行人闯入高速被撞
2007年9月4日，傅某在甬台温高速公路

宁波方向120K+236处附近的慢车道行走，被
车辆撞伤后医治无效死亡。随后，死者家属将
甬台温高速公路公司告上法院，要求高速公路
公司赔偿。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明确规定，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

同时，原告方无法举证傅某是从高速护栏破
损处进入高速公路，所以驳回了原告方诉讼
请求。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慧：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

任，关键在于他们在履行管理职责中是否存在
管理瑕疵。如果经营管理公司能够提供合法、
有效的证据，表明自己完成安全防范管理，就
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作为经营管理公司，一方面可投保收
费公路经营管理责任险；另一方面，依靠
全程监控，及时发现险情以便采取措施，
并加强路面巡逻强度，也能发现第三人对
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由此规避不必要的
法律风险。

案例3：恶劣天气、修路，
高速不“高速”

2003年7月1日清晨5时30分，叶某开
车前往杭州萧山机场。路经沪杭甬高速公路
时，因高速公路正在实施双向八车道拓宽施
工，路很堵。事后，叶某以沪杭甬高速公路公
司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认为高速公
路不“高速”，高速公路公司应当赔偿。

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原告叶某的诉
讼请求。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池伟松：
《浙江省高速公路运行管理办法》第

36条明确规定，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比如
修路、大雾等恶劣天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可以采取限制车速、调换车道、限制通行
等交通管制措施。在此期间，高速公路经营管
理公司应当及时将有关交通管制信息向车辆
进行提示。

在这种情况下，经营单位如果及时、有效
地向进入高速公路的车主们预先告知，并做
好相应的管理、提示措施，经营单位无需承担
违约责任。

案例4：高速行驶突遇山顶飞石
2005年5月，张某开车行至杭甬高速公

路往宁波方向36K+200处时，山边一块突然
坠落的石块砸中了车辆左前侧玻璃，并砸中
张某。张某猛踩刹车，结果导致车辆失控，撞
上了护栏。

交警做出意外事故调查，驾驶员张某并
无任何责任。事后，张某除向保险公司索赔
外，与沪杭甬公司签订补偿协议，获得238000
元补偿款。

省法制办综合审编处副处长王勇：
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公司管理范围内，

张某遭遇山体滑落石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浙江省高速公路运
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营管理公司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经营管理公司应当
预见高速公路两边山坡地带山石滚落的可
能性，应在此类地段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上述案例中的山石坠落并不属于法律上的不
可抗力。

所以，张某有权要求经营管理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

律师提醒：
对开发商给出的认购率要多个心眼
目前，开发商对外公布的销售数据与透明售房网上

的数据相距甚远的楼盘不止这一家，不排除存在“假预
定”的现象。一位房产业内人士透露：“开盘初期，楼盘的工作
人员及家人充当购房者，即所谓的‘房托’进行房源预定，营
造楼盘热销的声势，随后只需在15日内退定即可。”

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许玉灵也表示，有些开发
商所说的认购率是其自行单方统计出来的，并没有其他
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应该说不具备客观性。而透明售
房网的售房数据是根据网上购房合同的签订数量实时
更新的，显然具备更强的客观性。“房地产开发商试图营
造‘暖冬’气氛，有些行为可能已经涉嫌虚假宣传。”

许玉灵认为，针对房地产市场不断冒出的形式各样
的虚假广告，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沟通和合作，建立执
法协作机制；建立严重失信淘汰机制，对房地产开发商
的虚假宣传等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曝光，并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及时交流有关房地产开发商的信用记录情况。

作为消费者，在国家严厉调控的大背景下，更应该
理性购房，审慎对待开发商的各种宣传。对开发商的违
法行为，可以向相关管理部门如工商局和房管局投诉，
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可以选择依法诉讼。

开发商：劲销九成
透明售房网：只有五成
11月26日本报热线接到读者反

映，11月12日杭州中海·紫藤苑楼盘新
开盘可预售325套房源，11月14日网络
上出现中海·紫藤苑刊登的广告“中海·
紫藤苑，首期精装房源摇号开盘，劲销
九成”；而透明售房网显示的其已售楼
盘数据只有150多套，还不足可售房源
的五成。

随后记者在网络上找到具体的广告
文本，文中详细叙述了当天晚上该楼盘开
盘的火热场面，并说“截至当天晚上10
时，首批300余套房源已劲销85%，周末
持续火爆，目前认购率已逾90%，成交金
额逾4亿元”。

而截至11月30日14:10，记者打开透
明销售网，网上显示：该楼盘已预（销）售
总套数212套，已预订套数0套。记者算
了一下，已预（销）套数还不足开盘房源的
七成。

是开发商在忽悠百姓吗？

开发商：
透明售房网信息滞后

11月29日，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来
到位于杭州古墩路和金渡北路交叉口的

中海·紫藤苑的售楼中心。一位置业顾问
介绍，他们开盘当天就已经卖了85%的房
子，目前开盘的5幢楼有96%的房子都已
经卖掉，只剩下20套左右。

记者提出，根据透明售房网上的显
示，目前这个楼盘应该只售出了200套左
右，至少还应该有100多套待售房源。开
发商给出的数据为何与售房网不一致呢？

置业顾问解释说，首先，透明售房网
的信息更新有滞后性，并没有实时地反映
实际销售情况。

其次，透明售房网显示的数据是网上
签订的购房合同数据。而他们广告里给出
的数据，其实是开盘当天欲购房的消费者
在交纳了5万元（这5万元不能退还）并
签订定金合同后统计出的数字。开发商会
给消费者7至10天的时间办理筹集首付
款等相关手续，最后双方再在网上签订商
品房预（销）售合同。所以，两者的数据会
有差距。

记者随后致电中海地产营销部，一位
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做出了上述的解释。她
认为广告上的“劲销九成”并不会误导消
费者，消费者都能理解是有九成的房源已
经被认购了。

透明售房网：
不统计只有购买意向的房子
开发商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两

个出入颇大的
数据到底孰是
孰非？11月30
日，记者来到
杭州市房管局
信息中心求
证。

信息中心
工作人员毛珍珍告诉记者，根据2004年
12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杭州
市市区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网上备案办
法（试行）》，在商品房预（销）售合同或定
金合同经当事人双方确认后，由房地产
开发企业将合同通过网上操作系统进行
备案，并由网上操作系统自动生成合同
编号，同时在商品房楼盘表内自动显示
该单元（套）商品房已预（销）售。因此，只
有正式签订了预（销）售合同的房子，才
会在售房网的“已预（销）售总套数”栏的
数据上显示出来。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售房网信息滞
后的说法，毛珍珍说：“只要他们网上签订
一套，我们系统就显示一套，数据是每小
时更新一次。”

也就是说，开发商给出的“劲销九成”
的说法，除了已在售房网显示的“已预
（销）售总套数”这栏的房子外，其余部分
都只是消费者有购房意向，与开发商签订
了定金合同，但并没有与开发商签订正式
预（销）售合同。然而，开发商也把这些
房子算在了已“劲销”的房子中。

高速不“ 高速”，可以要求赔偿吗
法律专家昨汇聚一堂剖析高速公路常见法律纠纷

开发商离透明售房还有多远
杭城中海·紫藤苑售房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沈洁琼文王志浩摄

2010年“ 史上最严”的楼市调控政策出台，从“ 国十一条”、“ 国十条”到“ 9·29新政策”，

调控“ 组合拳”的确摁住了房价的直线上涨。11月，杭州相继有新楼盘推出，开盘后房产商对
外各种广告却让消费者疑惑了，杭州房市仍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事实上，记者发现，开
发商声称销售火爆的背后，并没有杭州透明售房网强硬数据的支撑。

■本报记者曹志男

高速公路上行车，突遇一袋前车跌
落的货物发生车祸，赔偿责任该由谁来
承担？ 高速公路行车撞了行人，高速公
路公司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 大雾天上
了高速公路行车，结果遇阻，司机能否
向高速索要赔偿……

在昨天举行的高速公路营运管理
法律风险防范研讨会上，来自我省各界
的法律专家，就诸多高速公路常见的纠
纷、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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